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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以資本公積轉作資本增資配股時，其股東受配之增資股份不作收益處理。

　（二）公司以當期股利或以盈餘公積轉作資本增資配股時其股東受配之增資股份應作為收

　　　　益處理。

　（三）依獎勵投資條例第八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辦理增資配股時不計入所得課稅。


